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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车贷全部还完为啥不退押金
担保公司称,总公司没给确切时间，他们也没办法

本报泰安 2 月 21 日讯(记者
邢志彬) 市民张先生买车后还

完了贷款，交给担保公司的 3000

元担保押金迟迟要不回来。担保公
司工作人员称，经营状况不好，他
们也很为难。

张先生说，2008 年 11 月贷款
买了辆轿车，同时向“青岛海卓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交

了 1000 元的担保费和 3000 元的
担保押金。“当时担保公司承诺，
还完贷款就退押金。”2011 年 11

月，张先生还完贷款向担保公司
要担保押金，开始对方称一个月
内退还，过了一个月又让再等半
个月。张先生找了多次，对方总以
各种理由推脱，最后干脆说继续
等就行。

记者看到，张先生出示的押金
收据条上清楚地写着交押金的时
间和金额、双方的义务，上面还盖
有青岛海卓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泰
安分公司的公章。

21 日下午，记者和张先生来
到位于灵山大街的青岛海卓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泰安分公司。公司
工作人员称，青岛总公司现在没给

确切时间，再加上公司的经营状况
不是很好，他们也没办法。“钱不在
分公司手里，我们只能尽量给你
催。”该工作人员说。

张先生觉得，该公司经营状况
不好不是拖欠押金的理由。如果对
方继续推脱，他会考虑通过法律途
径维权。

本报联合泰安市工商局、泰

安市消协共同启动“天天 3·15 ”
栏目 ,为给市民提供一个维权的
平台。如果您在购买商品、享受
服务时遭遇维权困境 ,您可拨打
本报热线 6982110 、18653881097

或登录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微博
( h t t p : / / w e i b o . c o m / u /
2 4 4 2891433 )反映情况 ,本报将竭
诚为您维权。

本报泰安 2 月 21 日讯(记者 陈
新) 市民刘女士到汽车租赁公司租
了两辆车，退还车辆时，租赁公司以
各种理由拒退 2000 元押金。现在公司
已经关门，押金眼看打了水漂。

刘女士说，2010 年 11 月份，为举
行婚礼，她和丈夫在光彩大市场的泰
安汇锦汽车租赁公司租了两辆奇瑞
QQ 轿车，租金是 6 0 元一天，押金
2000 元。当时只签了一份合同，合同
留在汽车租赁公司，她们仅拿到两张
交款单据。

婚礼结束，夫妻俩当天就把车辆
送回了租赁公司。租赁公司工作人员
称，要先查询车辆有无违章记录，半月
后才能把 2000 元押金退给刘女士。半
月后，刘女士多次打电话索要押金，租
赁公司姓韩的老板以各种理由推脱。
春节后，再给租赁公司打电话时发现，
好几部电话都打不通了。夫妻俩到光
彩大市场，发现该公司已经关门，门上
张贴着“房屋出租”的告示。

21 日，记者拨打刘女士提供的租
赁公司电话，结果无法接通。网上还

保留着这家公司的信息，但提供的电
话也无法接通。

泰安泰山岱岳法律事务所王梅
主任介绍，归还汽车后，租赁公司还
说半个月后退押金，是不合理的。市
民租赁汽车时，应该选择正规公司。

“不正规的汽车租赁公司里的一些汽
车不是专门用于租赁，而是私家车。”
王梅建议刘女士在找不到租赁公司
老板情况下，可以查一下两辆车的车
主，车主应负连带责任，刘女士可以
起诉车主，挽回部分损失。

押金没要回汽车租赁公司关门
律师建议查找车主能挽回部分损失

本报泰安 2 月 21 日讯
(记者 李兆辉 通讯员
马斌) 肥城杨先生交押金
预订一辆君威轿车，约定 1

个月内提车。3 个月后，汽
贸公司不但不交车，连押金
都拒绝返还。消协认定汽贸
公司违反合同法，并要求返
还消费者双倍定金。

3 个月前，杨先生在
肥城市一家汽贸有限公司
预交 2000 元的定金，订购
了一辆灰色君威轿车，并
与公司签订汽车购销协
议，约定 1 个月内提车。到
期 后 ，杨 先 生 到 公 司 提
车，被告知车还未到。此
后，杨先生多次给公司打
电话询问，车一直未到。3

个月过去了，杨先生找到
公 司 理 论 ，要 求 返 还 定
金。公司以生产厂家产能

有 限 、供 不 应 求 为 由 推
诿，拒不返还，杨先生无
奈之下来到肥城市消费者
协会投诉。

肥城市消协工作人员
经过核实，确认汽贸公司
不能按约交付订购的汽
车，已构成违约。根据法
律法规，收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约定的，应当双倍
返还定金。该汽贸公司应
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违约
责任。最终经过协商，商
家同意返还杨先生定金
4000 元。

肥城市消费者协会提
醒市民，消费者购买大件商
品，除了在签订合同时要仔
细审查合同条款外，还要善
于运用“格式条款”和“定金
罚则”等法律规则来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本报泰安 2 月 21 日讯
(记者 李兆辉 通讯员
苏海东 董士芹) 一新泰
市民到酒店吃饭，因外带饮
料，结账时酒店多收了 5 元
服务费。新泰市消协表示，
该行为涉嫌价格欺诈和强
制性消费。

近日，新泰市平阳小区
张女士和女儿到酒店吃饭
时，两人喝的是自带的饮
料。结账时，张女士看到账
单上有一项是“其他类”收
费 5 元。服务员解释，酒店
不允许自带酒水，如果客人
自带并打开喝了，酒店要收
取 5 元的服务费。张女士问
为何不事先告知时，服务员

称，若客人看到则提醒，否
则就“算了”。

据了解，目前一些酒
店、餐馆内，禁止自带酒水
的潜规则依然存在，如果顾
客自带酒水则要被收取“服
务费”、“开瓶费”等。此外，
还有的商家只提供一种或
几种酒水。

新泰市消协相关负责
人表示，餐饮业价格必须明
示，在菜谱、菜单、店内显眼
位置标明要收取的服务费
用，并提醒消费者，否则就
涉嫌价格欺诈。按照消法规
定，消费者有选择权，酒店
强行收取“服务费”是不合
理的，涉嫌强制性消费。

合同到期没提到车
违反合同法返还双倍定金

自带酒水收费 5 元
涉嫌价格欺诈和强制消费

为确保市民吃上放心油，泰安市工商局泰山分局工作人员集中检查

食用油市场，整顿食用油生产经营秩序。

本报通讯员 施圣涛 摄
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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